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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高雄醫學大學 函
地址：80708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100號
承辦人：鄭羽廷
電話：(07)3221703分機2063
傳真電話：(07)3133492
電子信箱：gia@kmu.edu.tw

受文者：通識教育中心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5日

發文字號：高醫人字第113110208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本校專任教師申請113學年度第1學期「教師校外兼課」，

請於113年7月19日（星期五）前提出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第34條及本校「教師聘任規

則」第5條規定，專任教師未經學校同意，不得兼任本校

以外之職務及課務，如有特殊情形經校長同意在校外兼課

者，其授課時數每週以不超過4小時為原則。

二、請欲申請校外兼課教師至本校教職員資訊系統項下T.

E.01/專任教師校外兼課申請維護／列印「專任教師校外

兼課登記表」，經系（所、中心、學位學程）主管、院長

（通識教育中心主任）、教務長及研發長審核後，送人力

資源室彙辦。

三、相關規定請參照本校「專任教師校外兼課辦法」。

正本：本校各學院、通識教育中心、系(所、中心、學位學程)

副本：本校人力資源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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